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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交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开展文明行

业复核工作的通知(交体法发[2007]360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厅（局、委），天津市市政公

路管理局，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，部属各单位，部内各

单位，有关交通企业： 为深入贯彻2007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

和2006年全国交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精神，集中宣

传展示交通行业干部职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、推进交

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，进一步激发和调动

广大交通干部职工积极参与“学树创”活动、认真做好“三

个服务”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部决定于2007年组织开展全国

交通文明行业、全国交通行业文明先进单位、全国交通行业

文明示范窗口、全国交通行业文明职工标兵和全国交通行业

精神建设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，并对已经命名的文明行业进

行复核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高度重视，精心部署

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表彰工作的重要性，把这项工作作为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，作为贯

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，作

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的有利手段和重要

抓手，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积极将本系统内在开展“学树

创”活动和践行“三个服务”方面业绩突出、成效显著、示

范作用明显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推荐出来，以便更好地树立典



型、弘扬先进，充分展示交通行业的良好形象，为建设创新

性、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行业和和谐交通提供精神动力

。 二、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。要严格按照推荐条件和程序，

公开透明、严谨有序、公平公正、优中选优，坚持高标准严

要求，真正把那些工作基础扎实、创建成绩突出、在行业内

具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推荐上来。要坚持群众路线

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三、注重过程，注重实效

。要以推荐、表彰先进为契机促进行业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

展，要把推选表彰工作与“迎奥运、讲文明、树新风”活动

结合起来，与“文明礼仪伴我行”主题活动结合起来，与改

进作风建设结合起来，使推选表彰过程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工

作再动员、再部署、再深入的过程，成为总结经验、改进工

作、进一步提高创建水平的过程，成为为群众多办实事、多

办好事、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过程，成为学习先进、激励后

进、不断提高行业文明素质的过程。 四、广泛宣传，掀起“

学树创”活动新高潮。要通过评选推荐工作，发现树立一批

各系统、各门类的先进典型。要深入挖掘总结典型经验和先

进事迹，通过媒体广泛宣传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

作用。要通过组织报告会、座谈会、研讨会等多种形式，组

织交通职工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，进一步掀起“学先进

、树新风、创一流”活动的新高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